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并发出
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
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意见》 共六项23条。《意
见》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
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
则， 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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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同时提出，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不会对我国粮食安全以及
教育、卫生、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造成大的压力。我国粮食安全以
及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规划， 均是以2020年总人口14.3亿人、
2033年前后总人口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作为基数制定的。 预计政
策调整后，今后一个时期，出生人口将适当增加。2015年总人口在
13.8亿人以内，不会超过13.9亿人的“十二五”规划控制目标，也不会
突破国家人口发展远景规划目标。 ■据新华社

部分省份明年一季度
实施“单独两孩”政策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决议草案

司法实践中存在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三大“顽疾”

行政诉讼法首次大修
让“民告官”不再难

行政诉讼法实施23年以来，“民告
官”之路走得并不顺畅，行政诉讼法在受
案范围、管辖、审理程序等方面颇存争议，
实践过程中存在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
三大“顽疾”。

“立案难” 即民告官的门难进。2011
年， 全国以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结案的
行政案件，占全部一审结案总数的7.8%，
是民商事案件的7.8倍。 如果考虑到各地
各种“不让秋菊打官司”的土政策，“隐性”
的不立案事件更是不计其数。

其次，基层法院受制于地方，其司法
公信不彰， 导致行政诉讼畸高的上诉率、
申诉率、上访率。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
行政案件的上诉率达到了创纪录的
72.85%，是刑事案件的6倍，民事案件的
2.4倍；行政案件申诉率也高达8.5%，是刑
事案件的6倍和民事案件的6.3倍。

与此同时， 进京上访数量持续走高，
2011年全国行政一审收案数量仅占总数
的1.8%， 但当年到最高法院登记申诉上
访的行政案件， 却占全部申诉上访案件
的18.5%。

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六次会议23日在北京开幕，
会议审议关于调整完善生育
政策的决议草案。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
出， 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
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
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
策， 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为此， 决议草案提出，各
地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口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实际出
发，认真做好人口形势、计划
生育工作基础以及政策实施

风险的评估工作，并由省级人
大或其常委会通过修订人口
与计划生育条例或作出专门
规定的方式，依法实施单独两
孩政策。

决议草案要求坚持计划
生育基本国策，提出要认真贯
彻落实宪法、人口与计划生育
法等法律法规，坚持党政“一
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加强计
划生育基层基础工作，加大对
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的力
度，广泛宣传基本国情、基本
国策，引导群众自觉实行计划
生育。 依法查处违法生育行
为。

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
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23日
表示，目前各地正在为启动“单
独两孩”政策积极努力，预计部
分省份明年一季度可以实施。

杨文庄说， 各地人口计生
部门正在组织开展摸底调查，
以全面摸清单独夫妇及其生育

子女情况的底数， 做好人口形
势、 计划生育工作基础以及政
策实施风险的评估工作， 以及
相关配套政策的完善。下一步，
将由省级人大或其常委会通过
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或作
出专门规定的方式， 依法实施
单独两孩政策。

●“单独两孩”政策是指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
个孩子的政策。

●符合政策夫妇可带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和独生子女父
母光荣证等材料到街道乡镇计生办申请再生育。

●双方只需一方户口所在省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就可去申请。

行政诉讼俗称“民告官”。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23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这是自1989年通过后，这部“民告官”法的首次修改。总
共51条的修正案草案，表明立法机关决定对这部法律进行大幅度修改，着力解
决行政诉讼中“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问题。

为畅通行政诉讼的入口，修
正案草案开宗明义首次增加规
定， 明确法院应当保障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起诉权利，对

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
行政机关不得干预、阻碍法院受
理行政案件。被诉行政机关应当
依法应诉。

修正案草案扩大了受案范
围，将行政机关侵犯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 行政机关违法集资、
征收征用财产、摊派费用，行政

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最低生活保
障待遇或社会保险待遇等纳入
受案范围。

修正案草案明确可以口头
起诉， 方便当事人行使诉权；强
化受理程序约束，规定人民法院
应当在接到起诉时当场予以登

记， 并出具注明日期的书面凭
证。 人民法院在七日内既不立
案、又不作出裁定书的，当事人
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等。

为了解决行政案件审理难问
题， 减少地方政府对行政审判的
干预，修正案草案增加了规定：一
是高级人民法院可以确定若干基

层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第一审行
政案件。 二是对县级以上地方政
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
的案件，由中级法院管辖。

针对“执行难”的问
题， 草案进一步明确了
行政机关不执行法院判
决的责任， 一是将行政
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
定、 调解书的情况予以
公告。 二是规定拒不履
行判决、裁定、调解书，
社会影响恶劣的， 可以
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予以拘留。

此外， 草案还增加
了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
查、 完善诉讼人参加制
度、完善证据制度、完善
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交
叉的处理机制、 完善判
决形式、增加简易程序、
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行政
诉讼的监督等方面的规
定。 ■据新华社

拒不执行判决
可拘留行政官员

行政机关不得干预、阻碍法院立案

扩大了受案范围

民告官可口头起诉

异地管辖，减少行政机关干预审判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重要时政…

●现状

●草案亮点

部分省份明年一季度可实施

公民、 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与政府

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产生
纠纷， 行政机关不愿当被

告，法院不愿受理，导致许多应
当通过诉讼解决的纠纷进入信访

渠道， 在有些地方形成了“信访不信
法”局面。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

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23日表示，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可为今后
进一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逐步实现城乡、区域、民族间生育政策
的基本统一积累经验。

李斌23日就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草案向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作说明。李斌提出，当前，我国低生育水平
长期稳定，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社会抚养负担较轻，调整完善生
育政策条件成熟、时机有利。李斌说，如果维持现行生育政策，总和
生育率将继续下降，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后将快速减少，影响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

时间

释疑

维持现行生育政策有什么缺陷

新政会不会给公共服务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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